
陽光國小 115 學年度課後照顧班招生簡章 

一、開班宗旨與課程內容： 

    為適應家庭結構改變，協助家長解決子女照顧問題，促進學童身心發展。

課程內容涵蓋作業指導、體能活動、生活照顧等。 

二、上課時間： 

    自 115/8/31（一）開學日起至 116/6/30（二）學年度結束，每週一至

週五（國定假日或另有規定者依規停課。）每日放學後到下午 6:00 止，超

過 6:00 者請參加延長照顧（下午 6:00 至 7:00）。 

三、上課地點：本校課後照顧班教室。 

四、開班數與招收對象： 

    招收本校學生，開設 9班為原則。如各班學生人數不足 22 人則不開班

或開設混齡班。若報名人數超過招收名額以抽籤決定。 

五、報名： 

（一）報名時間： 

      115/6/1 （一）上午 8:00~6/5 （五）下午 6:00 截止，逾期恕難受理。 

（二）報名方式： 

1.網路表單報名為原則（6/1 上午 8:00~6/5 下午 6:00）。 

2.網路報名不便者請於報名期間至本校行政處填寫報名表實體報名。 

六、抽籤方式與錄取： 

(一)優先錄取： 

1.低收入戶子女、原住民籍、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及本校（含幼兒

園）教職員工子女優先錄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學生將轉介本校特教安

親班就讀，如特教安親班額滿，再行安排普通課後班，惟每班 2人為上

限，普通課後班超出 2 位身心障礙學生，仍需以抽籤決定。 

2.持有優先錄取身分之學生需在報名時限內報名完成才得以列入，非時

限內報名者則依報名日期、時間安排候補順序。 

(二) 分段抽籤與錄取規則： 



1. 分年段作業： 招生抽籤依學生年級分為「低年段」、「中年段」及「高

年段」三個類別獨立進行。 

2. 名額限制： 每個班級招生名額至多 25 人。 

3. 錄取與候補： 中籤者即為正取；未中籤者，將依抽籤結果之序號，

列為該所屬年段之「候補名單」。 

(三) 缺額遞補與混齡成班機制 

1. 本年段遞補： 若各年段因報名人數未達 25 位或正取生放棄資格產生

缺額，優先由「該年段」之候補名單依序遞補。 

2. 跨年段混齡遞補： 若某一年段招收未滿 25 人，且該年段已無候補

學生時，剩餘之缺額將開放給其他已滿班年段的候補學生遞補，編制

為「混齡班級」。學校保有編制混齡班級之權力。 

3. 跨年段遞補順位： 啟動跨年段遞補時，校方即會調整未有候補學生

之相近年段成混齡班，並依序遞補仍有候補生之年段 ，至至該班滿 25 

人為止。（例如：高年段缺額，且無高年段候補生，低年段仍有候補

生，則會調整中、高年段成為混齡班級，並由低年段候補者遞補）。 

七、錄取結果公告： 

 6/12（五）於本校網站公告錄取名單，請家長自行查閱，不個別通知。 

六、收費及繳費： 

(一)收費 

1.依「新竹市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辦理，每

學期分兩次收費，於單月初收費，學費會因人數及每月日數不同而有差

異。 

2.如學生因故不繼續上本校課後照顧班，請於雙月之 22 日前通知其課

後照顧班老師，否則仍須繳交下一期之學費。 

3.延長照顧每小時 50 元，如未參加延長照顧但一學年累計 2 天超時接

回，第 3天起連同前 2次累計每天加收費用 80 元。 

4.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學生參加課後照顧班有補助，報名時請

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二）退費： 

   依「新竹市市立高級中學及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退費標準表」辦理，

遇天然災害及不可抗力因素之停課 ，將扣除已支出及必要成本後退費；已完

成繳費卻因故無法參加者，一律於開班確定後退費辦理退費事宜。 

七、師資：本校課後照顧班專任教師。 

八、注意事項： 

(一)報名前請審慎考慮，因顧及所有學生權益，若編班完成（公告）後取消

就讀之學生，下次報名校內課後照顧班時將等編班完成後才排入候補名單。 

(二)學習承諾：請家長協助教導子女遵守學校相關規定，遵從課後照顧班老

師的指導，如不能遵守者，則由家長自行帶回管教。 

九、洽詢專線：03-5629600 轉 125（行政事務處 石主任）。 


